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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傳　　真：05-2251305
聯 絡 人：昌素娜拉05-2254321#359
電子郵件：lib011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1152409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操作相關事項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111年12月8日高師大通識字第

111100971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教師進修網於111年12月31日起將新增「勞權教育」、112

年1月1日起將新增[資通安全]、[家庭教育]之屬性標籤，

請各開課單位依標籤需求單位、法規時數認定單位之規範

正確加註屬性標籤於所需之課程。

三、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可認證課程之規則與可使用數位課

程資訊，請參考教師進修網111年10月13日刊載之最新消

息。

四、請貴校(園)協助宣導：

(一)有關環境教育時數相關認定，應依《環境教育法》相關

規範，請參與研習教師逕洽所屬學校單位確認。

(二)教師應確實參與所報名之課程，不克前往亦需提前完成

取消作業，將研習資源釋出給其他教師避免資源浪費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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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特幼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、本府

教育處體育保健科、本府教育處學輔校安科、本府教育處教網中心、本府教育處
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、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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